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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4-2026 年度股东回报规划 

 

为进一步保障股东权益，建立持续、稳定和科学的股东回报机制，根据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《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

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》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——上市公司现金分红》等

相关规定，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本行”）综合考虑实际经营情况

和发展需要，制定了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4-2026 年度股东回报规划》（以

下简称“本规划”）。 

一、股东回报规划考虑的因素 

基于本行的长远和可持续发展的考虑，在综合分析银行业经营环境、股东要

求和意愿、社会资金成本、外部融资环境和监管政策等因素的基础上，本行充分

考虑目前及未来的资本金、业务发展、盈利规模、所处发展阶段、投资资金需求

和自身流动性状况等情况，平衡业务持续健康发展与股东综合回报二者间的关系，

制定股东回报规划。 

二、2024-2026 年度股东回报规划 

（一）分红比例 

在未来三年（2024-2026 年度）中，在确保资本充足率满足监管法规的前提

下，每一年度实现的盈利在依法弥补亏损、提取法定公积金和一般风险准备金、

向优先股股东分配股息、支付无固定期限债券利息、根据股东大会决议提取任意

公积金后有可分配利润的，可向股东分配现金股利。每年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

在当年实现的可分配利润的 10%至 35%之间。 

除年度利润分配外，本行还可以进行中期现金分红。除非股东大会另有决议，

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可根据本规划确定的现金分红条件、比例上限、金额上限等，

批准中期现金分红方案。 

各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将根据本行经营和业务发展需要，综合考虑本行的盈利、

现金流、资本充足水平等具体制定，并按照《公司章程》和本规划履行审议程序

后实施。本行将保持利润分配政策的一致性、合理性、稳定性，在把握未来增长

机会的同时保持财务灵活性。 

（二）分红形式 

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等法律法规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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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有关要求及《公司章程》的相关规定，本行可以采

取现金、股票、现金与股票相结合或者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方式分配利润。 

 

 


